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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黄贤金（１９６８—），男，江苏扬中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国土资源部海岸带保护与开
发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

①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

基于供给侧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
与可获性研究

———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漆信贤１，２，黄贤金１，２

（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２．国土资源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多项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作为主要研究
方法，对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与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存在联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的农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存在着处于制度探索阶段的内部微观供求结构错位和外部宏观供求平衡特征的小范围均衡。无
论是需求还是可获性都受经营者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和土地规模的影响，人们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进一步
实现需求与可获性的均衡。最后，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为经营权抵押的改革试验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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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构错位；农村改革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５． 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１１４（２０１８）０１ ００５６ １３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地改革的路线一直沿着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市场化

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不断摸索前行［１］。其中，三权的分离和农地确权是农地改革的
根本，全面推进土地流转是农地改革的重要措施，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则是对农地改革内涵的
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打开了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
门［２］。改革的步伐不断推进，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①也进一步为改革的道路指明方向。各地纷纷试
点探索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虽然问题与矛盾突出，但改革的思路与措施更加明晰。２０１５年底全国
人大通过的《授权试点县暂行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在试点区域打破相关法律约束的屏障。至
此，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也让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信心笃定。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形成差异化的二元结构。城乡二元发展限

制了农村土地的资产和资本属性，使得农村信贷也呈现“二元性”。２０１５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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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９８． １万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２６． ４万亿元①，仅占总贷款余额的
２６ ９％。随着“三农”政策的不断完善，这一比例虽然较２００１年的５． １％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农民“贷
款难”问题仍然是阻碍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供给
缺陷，另一方面是我国缺乏符合农业经济需求特征的金融工具［３］，传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也
使得农户资产的金融价值开发受阻［４］。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土地作为经济活动重要的载
体和要素成为经济发展关键的着力点，逐步探索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使农村金融
有了新的抵押标的物。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基于农地确权及有序流转后，顺应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５］，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用地效率的趋势，也是进一步释放潜在土地价值，激活农村“沉
睡”资本的创新探索。这样的制度创新可以推进农村土地的结构调整，矫正农村土地要素的扭曲配
置，从而通过供给端发力释放农村土地的要素红利。从以往的试点来看，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从
客观上促进了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６］。然而，由于制度处在探索初期，市场和机制的不完善导
致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７］。这一新的制度安排是否能
够补充农民“抵押难、担保难、贷款难”的短板，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的宏伟目标，值得思考。
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归根结底还是要探求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能否满
足农民的发展需求，以促进现代农业的良性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先前的研究主要沿着农村金融市场的构建与平衡，农户正规或非正规信贷需求，农村金融制

度改革等问题展开。自２０１３年开始，随着中央相关文件的引导及各地的积极探索，承包经营权作为
一项新的抵押标的物在各地开始试点，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
研究也开始展开。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进行了探讨。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土地金融制度的创新，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力度有助
于城乡的协调和共享发展［８］。Ｂｅｓｌｅｙ认为土地产权抵押可以使农户更易获得贷款，从而可以推动农
村经济增长和土地要素流动［９］，这一点在Ｃａｔｅｒ基于巴拉圭的农地制度改革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
证［１０］。抵押经营权是抵押土地的预期收益，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以及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基础上，这
种探索是可行的。而持“否定论”的学者考虑到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权属不清
的农地抵押存在失地、失权的风险，农地承包权抵押应慎行［１１］。赵振宇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
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抵押贷款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１２］。持“中立论”的学者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
实践证明，突破法律限制的障碍，农地抵押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具有不确定的影响［１３］。土地能否抵押
贷款取决于农村金融是否使用和商业金融一样的金融体制，要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还需要更好的制
度设计［１４］。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限制性因素研究
学者们还分析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限制性因素。黄惠春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政策的推行受到经济因素和法律因素的共同制约，可抵押性更多地由农村社保水平、土地流
转市场和农业生产水平决定，所以在选择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时，应该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农业
生产水平较高，土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方［１５］。兰庆高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权利赎回难度
大、生存保障功能强，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运行和监督成本，这是影响农户抵押意愿的主要因素［１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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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土地集中连片程度差、规模化经营较少，外在的能够提供信贷的机构少、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滞
后、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也是限制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因素［１７］。总的来说，在国家尚未
颁布试点方案之前，法律的屏障、内外的缺陷和土地作为农民仅有的生存保障是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重要限制性因素。

（三）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多方面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各地开始试点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学者们逐渐开始探索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供给及

其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做了相关评价。学者们认为增加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促进正规金融机
构信贷供给和促进土地交易是缓解信贷供求的主要机制［１８ １９］。何广文研究表明，由于政府是农村金
融的主要供给者，这样形成的半封闭的金融环境导致农村金融的供给滞后于农村金融的需求［２０］。李
韬、罗剑朝从农户行为响应的微观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小农户对于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响应比大农户更积极［２１］。黎翠梅、曹?的研究表明，实践中首先要充分尊重农
民意愿循序渐进，因地因农户制宜施行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２２ ２３］。陆红从农户、政府、金融机构
三方面选取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意愿的因子进行了实地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
融资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２４］。也有学者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正规信贷经历、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影响农户的抵押需求［２５］。总的来说，户主年龄、受教
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耕地面积等因素是影响农户耕地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后文实证研究因变量的
选取提供了参考。但现有的研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缺乏对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
及其可获性关系的论述来指导政府的政策供给。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方面，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小农的农村信贷
问题［２６］逐步转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问题［２７］。学者们的研究中单独研究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可获性和供给的影响因素较多，但鲜有结合起来分析其联系。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是从土地政策要素入手，通过加大农村信贷供给，提升农民信贷可获性，从供给侧补充农
村贷款难“短板”，进一步释放农村土地要素红利，对农地制度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措
施。本文将立足于土地规模较大、经营效益较好、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如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种田大户），他们较传统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中坚力量。本文通过厘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及其可获性的影响因
素、结构差异和内在联系，从而更加清楚地理解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影响机制，科学精准
地制定农地供给侧改革方案，稳定有效地推进农地改革。

三、理论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制度创新是以我国逐步明晰的农地产权为背景，以落实所有权、稳定

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三权分立”局面为基础。正是由于明晰的产权界定才保障了农民财产的保值
增值与发展。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提到，产权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
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也能界定人们如何受益或受损，产权的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
将外部性进行内在化的激励［２８］。所以，对于现阶段的农地产权来说，农民享有的承包权或经营权是
界定农民在承包土地或经营土地时享有收益的权利，是一种用益物权。发展权属于基本人权，农民的
信贷权也是农民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金融的本质是一种有担保的金融，一般以土地为抵押
进行融资担保。通常情况下，土地金融的债权必须是物，即以土地及其定着物作为担保，同时可考虑
债权人的偿还能力。而对于现行农地产权抵押来讲，是部分地区冲破原有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后，以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即承包或经营土地上的作物在一定期限内的总价值作为担保。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为需求与供给均衡理论，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和可获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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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假设农村信贷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信贷的供给Ｍｓ和需求Ｍｄ将在利率Ｒ的作用下趋
向于均衡Ｅ０，此时的可贷资金量为Ｑ０（图１）。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利率就会下降，从而增加需求；如
果需求大于供给，利率就会上升，需求也会逐渐减少并趋向供求平衡。农村的信贷机构通过收取高风
险信贷的高利率来补充低风险信贷的低利率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事实上，由于农村土地的市场
化程度不高等原因，农村信贷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般采用降低农村信贷利率的方式来增大信贷需求进而促进农业的发展。从
需求端调节农业需求，会使得金融机构的信贷供应量减少到Ｑ１，农户的信贷需求量增加到Ｑ２，以此带
来的供求失衡造成信贷量Ｑ２ － Ｑ１的缺口将从正规信贷市场流入非正规信贷市场或者需求得不到有
效满足（图１）。而政府从供给侧改进影响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以增加信贷供给量，使信贷供给量
Ｍｓ向右移变为Ｍｓ′（图２），导致利率减小，信贷供给量增加，在达到新的供求平衡Ｅ′后将会有更多信
贷者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图１　 利率对农村信贷供求均衡的影响 图２　 影响因素对农村信贷供求均衡的影响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农村改革的先行示范区———常州市武进区作为研究对象。武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地

区，濒太湖，衔蟢湖，总面积１２４６． ６４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全区常住人口１６０万，农业总产值６６． １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 ９％，其中多种经营产值６２． ７４亿元，比重达９４． ９％，农业现代化程度在全市处于领
先地位。截至２０１５年，武进区土地流转率达６０％，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０％。武进区农地确权颁证
工作取得显著成果，确权颁证工作完成量占应确权村的９６． ８％。武进区的农业资源、经济、政治等背
景为武进区的农村改革试点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武进区在２０１２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列为全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并于２０１４年被农业部等１３个
部门联合批复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随着“农业贷款难、银行难贷款”的短板突出，开展“两权”抵
押贷款的需求迫切。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武进区基于现实农业发展困境的一项制度创新。为
搭建使贷款需求农户与商业银行有效对接的平台，武进区财政出资４００万元建立风险基金，建立政
府、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方构建的合作平台和风险共担的机制。截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各试点银行已办理
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３１笔，抵押贷款总额２４８２． ７万元。武进区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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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有一定的典型和先进意义。
（二）数据获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武进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研究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在常州市武

进区礼嘉、洛阳、雪堰、嘉泽、前黄５个乡镇开展的农户调查，我们从区委农工办获取注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种田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名单，并随机到各乡镇的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走访。调查目
的是想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及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与可获性。主要调查内容包
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基本情况、经营类型、经营情况、固定资产、政策认知及经营权抵押贷款
情况。调查员入户填写调查问卷，共收回调查问卷１２８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０３份。

（三）模型设定
惠献波曾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对农户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进行了分析，这种单方程模型

只能考虑一个因变量及其影响因素［２５］。而Ｐａｌ曾使用过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印度家庭对于贷款部门
的不同选择方案［２９］，贷款部门选择的方案有许多，但各个方案的选择是独立的，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基
本假定就是因变量之间独立不相关。另外，采用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还会存在模型假设影响因变量等缺
陷，但不同方案的决策变量可能是不同的。本文想要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需求与可获性之间的关系。贷款的可获性与需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与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假设相悖。
建立多元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可以克服假设因变量相互独立的缺陷，本研究以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ｒｉ构建的多元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３０］为基础，构建二元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估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与可获
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参与此项制度安排的主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商业银行，需求行为
一般能够从农户方面观察到，可获性即是农户获得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表现。我们用以下两个式
子表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贷款的需求与可获性。

Ｄｅｍａｎｄ ＝ β１Ｘ１ ＋ ε１，Ｄｅｍａｎｄ ＝ １　 Ｄｅｍａｎｄ
 ＞ ０

＝ ０　 Ｄｅｍａｎｄ ≤{ 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β２Ｘ２ ＋ ε２，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０

＝ 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 ０
（１）

Ｄｅｍａｎｄ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βｏ ＋ β１ｘ１ ＋ β２ｘ２ ＋…＋ βｉ ｘｉ ＝ Ｘβ ＋ εｉ 　 （ｉ ＝ １，２，…，ｎ） （２）
其中，Ｄｅｍａｎｄ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隐藏变量，Ｄｅｍａｎｄ代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决策变量；同理，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获得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隐藏变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决
策变量。式中，Ｘ１、Ｘ２被分别用来估计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和可获性的选择行为，β１、β２则是
解释变量对不同选择行为的影响，ε１、ε２为两个误差项。

为了考察两个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二元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假定ε１、ε２ ～ ＢＩＮ（０，
∑），ＢＩＮ是一个二元正态分布函数。∑如下：

∑ ＝
１ ρ１２
ρ１２[ ]１ （３）

如果ρ１２在统计上显著不等于零，则说明联立估计的需求和可获性两个式子是合理且有意义的。
进一步讲，如果相关系数ρ１２的符号为正，说明需求和可获性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农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的供给能够满足需求；如果为负，说明两种决策行为未能实现均衡状态，即农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的供给不能够满足需求。

（四）变量选择
下文将对模型因变量、自变量及识别变量的选取进行依次讨论。其中，因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直

接从农户的抵押贷款意愿和是否获得经营权抵押贷款进行识别。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关注承包经营权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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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需求及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识别变量的选取主要为了识别方程。
１． 因变量
因变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与可获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的农户；另一类是未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但存在潜在需求的农户。通过“迄今为止
您是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有需求”来识别。经过识别，样本中存在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需求的农户总共有６８例，在此基础上确定需求方程的因变量，有抵押贷款需求的取值为“１”，无
需求的取值为“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通过“迄今为止您是
否从金融机构获得过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来识别，以农户是否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作为商业银行对于抵押贷款的反映，获得抵押贷款的取值为“１”，未获得贷款的取值为“０”。在全部
样本中，获得抵押贷款的有１５例。
２． 自变量
自变量主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影响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和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在之

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对需求和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如表１）。
表１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及可获性影响因素研究

类别影响因素

学者／研究年份／研究区域
黄惠春［１５］ 曹?［２３］ 李韬［２１］ 黎翠梅［２２］ 陆红［２４］ 惠献波［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

湖北省／
江苏省

陕西省／
宁夏

宁夏
同心县 长沙县 太仓市 河南省

四个县

个人
特征

性别 √ √ √ √
年龄 √ √ √ √

文化程度 √ √ √ √ √
贷款经历 √ √ √
村干部 √
社会关系 √
劳动力 √ √ √
家中大事 √

家庭
特征

家庭收入 √ √ √ √
土地流转 √ √
固定资产 √
经营类型 √ √ √
风险偏好 √ √
土地规模 √ √ √ √ √

贷款
特征

区位条件 √ √ √
利率 √ √

有无担保 √ √

政府
因素

政策了解 √ √ √
风险补偿 √

理论上来说，影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因素主要为四方面：农
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农户
的生产经营情况、农户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特
征及政府的政策影响。
在变量的选取过程中由
于性别、年龄及经营类型
的显著性水平较低，这些
变量对需求及可获性的
解释程度较低，且难以进
行比较，故在选取变量时
不予考虑。

农户家庭的基本情
况。我们考虑农场主的
受教育程度（Ｅｄｕ．），一
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
高其经营能力、决策能力
及风险管控能力越高，越
愿意通过抵押融资获得
更多资金来建设农场，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部门对其风险管理能力的预期也越高。农户家庭
的劳动力数（Ｌａｂｏｒ）是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意愿的直接表现，我们预期其影响方向为正。

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本文从农户的总收入（Ｉｎｃｏｍｅ）、农业收入（ＡｇｒｉＩｎｃ．）、经营土地规模
（Ｓｃａｌｅ）等因素来考虑。当然，这些因素对于农户进行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
负向的。激进主义者认为，生产经营越好的主体越想融资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当然，有较高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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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将拥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经营好及较高收入正向影响需求及其可获性；而保守主义者认为，
生产经营情况好到一定程度后，鉴于个人经营能力及市场波动情况便不想再融资扩大规模，债务风险
的压力也将负向影响需求。因此，其方向很难确定。农户的固定资产总价值（Ａｓｓｅｔ）、生产性固定资
产占比（ＰｒｏＲａｔ．）都是银行考察一个农户还款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预期其影响方向为正。单独考虑
生产性固定资产及农业收入是想表征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与产出，是以中央文件规定的农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现代农业从而促进农业再生产的规定作为指导，我们预期其影响
方向为正。另外，在生产经营情况分析中还引入了土地块数（Ｐａｒｃｅｌ）这一变量，主要用于刻画由于土
地流转导致的土地集中化程度变化以及以此影响农户规模经营的决策。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程度越
高，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越容易获得贷款，我们预期其影响方向为正。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特征。我们选取的是抵押贷款的额度（Ａｍｏｕｎｔ），虽然之前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银行利率方面，但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前期发展还属于半市场化的行为，利
率比较单一，参考价值不大。故我们选取抵押贷款的额度来表征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特征，认为从
需求端表现出的是农户申请抵押贷款的心理预期与需求的关系，从供给侧表现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政策的心理预期与可获性的关系，预期其影响方向为正。

在抵押贷款的可获得性方面，我们选取的是政府对于此项政策的宣传情况（Ｐｏｌｉｃｙ），以农户是否
知道来表征。政府作为一个平台搭建者，政策的推广和实施在这项政策的试点期间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均会正向影响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及可获性，我们预期其影响方向为正。
３． 识别变量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表明，要有效地估计联立方程需要选择合适的识别变量。为了保证需求和可

获性的方程都是可识别的，我们在每个方程中加入一些识别其他方程的排除变量。对于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需求而言，将金融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作为识别需求的变量，用“是否知道农地承包经营权”来识
别农户是否有抵押贷款需求，因为是否具备金融知识、知晓政策是产生抵押贷款需求的必要条件。对
于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而言，采用的是“信贷机构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这个变量是独立影响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因素。

五、结果与分析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特征
本文对调研样本选择的统计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进行了分析（具体见表２）。
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情况特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决策具有以下特点：（１）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据

统计，有需求农户的文化程度比没有需求农户的文化程度高出１７． ３８％。（２）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据统计，在有需求的农户群体中，固定资产５０万以上的农户占有需求总农户数的６０． ２９％、年总收入
１０万以上的占有需求农户的８５． ２９％、年收入５０万以上的占有需求农户的２５． ００％。（３）农户经营
普遍规模化，规模大于１００亩的占有需求农户的５８． ８２％，有需求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２２３． ６６亩。
（４）主营农产品附加值较高，有需求的农户中，以种植附加值高的果树、苗木为主，占到有需求农户的
５８． ５％，也有特种产品的种养殖，如灵芝、梅花鹿等。

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合约特点
由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一项全新的试点制度，因此在利率、期限和额度方面都具有特殊

性。（１）利率：年利率普遍为央行基准利率上浮３０％左右。（２）期限：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使用期
限为１年，１年后银行会视农户经营情况进行转贷。农户普遍反映农业生产周期长，但贷款期限太
短，有６３． 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希望贷款的期限能够适当延长到１—３年，以适应农业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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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额度：武进区出台的风险共担机制已对贷款额度进行了相关规定①，据统计，获得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农户中，合作社获得的平均贷款额度为９８万元，家庭农场获得的平均贷款额度为４４万元。在
武进地区，为农户提供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银行主要有：华夏银行、江南农商行、建信村镇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家银行。现行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主要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以华夏银行为主
的商业银行不需要担保，但贷款利息往往偏高；第二种，以江南农商行为主的商业银行虽贷款利息较
低，但却需要追加担保。对于依靠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而言，另加担保无疑是一个难以突破的
瓶颈。

表２　 变量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预期影响

教育水平／ Ｅｄｕ 小学及以下为１；初中为２；高中或中专为
３；大学为４；硕士及以上为５ １０３ ２． ６１２ ０． ８７７ １．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

家庭劳动力数／ Ｌａｂｏｒ 样本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１０３ ３． １５５ １． １５３ １．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
固定资产／ Ａｓｓｅｔ 截至２０１５年的家庭固定资产价值／万元 １０３ ２３８． ０６８ ９８８． １１１ 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 ／ ＋
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 Ｐｒｏ
Ｒａｔ

截至２０１５年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总固定
资产比／ ％ １０３ １． １９６ ７． ８４８ ０． ０００ ８０． ０００ －

家庭年总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１５年家庭总收入：１０万及以下为１；１０
万－ ３０万为２；３０万－ ５０万为３；５０万－
１００万为４；１００万以上为５

１０３ ２． ５２４ １． ２８２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 ／ －

农业收入／ ＡｇｒｉＩｎｃ ２０１５年的家庭农业总收入／万元 １０３ １１０． ８０１ ６９１．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０００ －
土地规模／ Ｓｃａｌｅ 农户所拥有经营权的土地总面积／亩 １０３ ６２１． ０１０ ４１８１． ５３４ ４． ０００ ４２４６５． ０００ － ／ ＋
土地块数／ Ｐａｒｃｅｌ 农户所拥有经营权的土地总块数／块 １０３ ３０． ８４５ １６２． ３９９ １． 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００ ＋

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 政府是否向农户宣传过该项政策：是为
１；否为２ １０３ ０． ４３９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额度／ Ａｍｏｕｎｔ
希望贷款的额度：５万及以下为１；５万－
１０万为２；１０万－５０万为３；５０万－ １００万
为４；１００万－３００万为５；３００万以上为６

１０３ ２． ９２２ １． ４４６ ０．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

金融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是否知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
是为１；否为２ １０３ ０． ５６３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信贷机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公里以内为１；１ － ３公里为２；３ － ５公里
为３；５ － １０公里为４；１０公里以上为５ １０３ ２． １８４ ０． ８０１ １．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

　 　 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结构
从供给侧来分析需求与可获性的关系，应从最基本的供求结构入手来分析是否由于结构性的供

求错位而导致供求失衡。调查发现：（１）农地承包经营权贷款的供给范围还不太广泛。由于该项制
度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银行都稳步推进，据调查，在有需求的农户中获得贷款
的比例仅为２２． ０６％。（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对象。其中，主
要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为主。（３）不同土地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求结构错位（图３ ａ）。
按照不同档次土地需求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占比例划分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结构，０
至１００亩（小中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小于求，１００亩至５００亩（大中规
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过于求，５００亩以上（超大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小于求。（４）不同梯次贷款金额的供求结构错位（图３ ｂ）。按照不同档次贷
款金额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占比例划分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结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０至１０万（小额资金）的贷款供给小于需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１０万至５０万（中额资金）的贷款供给大于需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５０万至
１００万（大额资金）的贷款供给小于需求。

·３６·

①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日，武进区委农工办《关于印发常州市武进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共担机制试行办法的通知》第
９条规定：对农户、家庭农场单户贷款额不超过５０万元，对合作社、农业企业单户贷款额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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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土地规模和贷款金额的供求结构图
总的来说，处于试点阶段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除了存在供求关系不均衡的问题外，还存在供给

的面较局限和供求结构错位的问题。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主要集中于大中土地规模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小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欠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的资金量主要集中于
中等额度的资金，小额和大额的贷款供给欠缺。

（二）模型估计结果及检验
　 　 　 　 表３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与需求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及检验

变量
／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
／ Ｄｅｍａｎｄ

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性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教育水平／ Ｅｄｕ ０． ３０１１７ （０． １８４０４） ０． ３３４２８ （０． ２１４４５）
家庭劳动力数／ Ｌａｂｏｒ ０． １４７９３ （０． １４３３３） ０． ２０８０６ （０． １５５２７）
固定资产／ Ａｓｓｅｔ － ０． ０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０）
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 ＰｒｏＲａｔ － ０． ５６６４２ （０． ４５１８４） － １． ６２５５５ （０． ６１７７７）
家庭年总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２６３７５ （０． １６４７２） ０． ４４４９３ （０． １８４４１）
农业收入／ ＡｇｒｉＩｎｃ － ０． ００２０５ （０． ００２２４） － ０． ００４４０ （０． ００２１１）
土地规模／ Ｓｃａｌｅ －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２）
土地块数／ Ｐａｒｃｅｌ － ０． ０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２８４） ０． ０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０６７）
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６９７１ （０． ３４３４８） １． ４９０６４ （０． ３７８８９）
额度／ Ａｍｏｕｎｔ ０． ４１４１０ （０． １２２９４） ０． ４８６８５ （０． ２００００）
金融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０． １６００８ （０． ３６０３２）
信贷机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８２１６８ （０． ３００８３）
常数项／ ＿Ｃｏｎｓ － ２． １８５２５ （０． ７１２１５） － ７． ４９１６９ （１． ５３２２３）
误差项相关系数／ ｒｈｏ ０． ７２５４４

Ｗａｌｄ检验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２２） ７９． ２１

ＬＲ检验 ｃｈｉ２ ＝ ５． ９４４０１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１４８
观测值 １０３ １０３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我们将收集的数据输入
Ｓｔａｔａ １４． ０中，具体采用Ｃａｐ
ｐｅｌｌａｒｉ在文章中提供的运算程
序进行模型的模拟及估计，估
计结果如表３所示［３０］。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表
３），模型Ｄｅｍａｎｄ和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分别对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和可获
性的估计结果。ρ１２表示两个
方程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需求
和可获性两个决策行为相互独
立的假设，说明农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和可获性是
相互影响的，这说明采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是合理且有效
的。Ｗａｌｄ检验结果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需求和可获性方程斜率参数相同的假设，表明两个决
策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同时，本文还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本文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增加解释
变量来考察模型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检验方法。增加村干部这一解释变量是为了探求农户家庭社
会地位的高低对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及可获性的影响。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主要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误差项相关系数以及相关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未发生较大变化，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
稳健的。

（三）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及可获性分析
１．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分析
从Ｄｅｍａｎｄ的估计结果来看（表３），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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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变量有４个：教育水平、年总收入、土地规模、贷款的额度。农场主的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决策，说明决策者学历越高，经营能力与风险管控能力越强，越希望能够获得
更多的资金来持续投资农业，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这一发现与预期结果相同。年总收入也显著正向影
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决策，与预期结果相同。经营者的收入越高效益越好，带来的是继续经营
扩大生产的信心，所以表现为总收入越高，对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烈。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总收
入的估计结果与于丽红等［３１］的研究结果相似，反映了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
潜在需求的驱动。土地规模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一方面规模越大对于资金的需求
量越大，对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大，另一方面当规模达到一定体量之后，由于经营能力受限
将不在产生抵押贷款需求，两方面影响综合起来产生负向影响。贷款额度在１％的显著性水平正向
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决策，额度越大，给决策者带来的发挥空间就越大，这与预期结果相同，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额度增加随之而来带来的风险变大。
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性分析
从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的估计结果来看（表３），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

获性的显著变量有８个：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家庭年总收入、农业收入、土
地规模、政策、贷款的额度。教育水平是金融机构评估经营者经营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正向影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与预期结果相同，同时也与林乐芬基于农户的研究结
果相同［６］。家庭劳动力数也正向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性，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家庭劳动力数可能成为银行考量农户是否持续、专业地进行农
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指标，与预期结果相同。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和农业收入都在５％的水平下负向
影响金融机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与预期结果相反。为了探究其原因，我们从金融部门的
访谈中了解到，在农业发展逐步迈入３． ０时代的当今，金融机构更愿意看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业
产业结构“接二连三”，所以单一的农业生产将不再受金融机构的青睐。然而，政府在重视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对农业质量提升的保证。家庭年总收入和土地规模在１％的水平上正
向显著影响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与预期结果相同，同时也与林乐芬基于农户的研究结果相
同［７］。毫无疑问，家庭年总收入是考量农户生产经营情况及还款能力的重要因素，土地规模也是金
融机构考量经营者可持续经营能力的一项基础指标。政府是否宣传过该项政策在１％的显著水平上
正向影响农户被提供抵押贷款概率，与预期结果相同，政府为金融机构和经营者搭建平台，政府的各
项措施如武进区政府建立的风险共担机制能够促进商业银行与农户之间的合约签订。
３．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和可获性的均衡分析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表３），两个模型误差项的相关系数ρＤ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和可获性存在均衡关系，进一步说明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够满足需求。然而，在前文
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供求结构的错位。实际上，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即使是
“涉农扶持”项目，也需要慎重地考虑放贷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在初始探索阶段会有一些“高门槛”；从农
户来讲，各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水平及能力参差不齐，出现条件不符合也在所难免，所以才会出
现内部微观供求结构错位和外部宏观供求平衡特征。总的来说，现有需求和可获性存在的均衡关系是
制度探索阶段的小范围均衡，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对制度的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供求结构的不断优化，未来可能会出现需求和可获性更大范围的均衡。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２０１５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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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着力点与核心内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
突出，因此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探索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区域
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厘清了现阶段影响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域的需求和可获性的影
响因素、结构差异及内在联系，为清楚地理解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求影响机制、科学精准地
制定农地供给侧改革方案、稳定有效地推进农地改革提供参考。

研究结果表明：（１）决策者的教育水平、年总收入、土地规模、贷款的额度对于经营权抵押贷款的
需求决策具有显著影响。（２）决策者的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家庭年总收
入、农业收入、土地规模、政策、贷款的额度对于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具有显著影响。（３）目前的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存在着处于制度探索阶段的内部微观供求结构错位和外部宏观供求平衡的
小范围均衡。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对制度的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供求结构的不断优化，未来可能会出现需求和可获性更大范围内的均衡。（４）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需求主要受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而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不仅受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还
主要受个人特征的变量影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个人素质成为提升可获性的一大关键。
（５）无论是需求还是可获性都受经营者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和土地规模的影响，所以要从供给侧
提升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获性，可以通过提升农民的教育水平（如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
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来进一步实现需求与可获性的均衡。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制定科学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不仅要以供应去满足需求，更要优化有

效供应去引导有效需求。因此，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 探索科学的价格评估机制
经营权抵押的不是地下的所有权，而是地上经营的作物。但农作物种类繁多，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尽

相同，这给金融机构评定经营权价值带来了难题。种植规模不再是单一的考虑因素①，探索科学的价值
评估机制将是金融机构提升评定经营权价值能力及从供给侧提升农村信用贷款效率的重要路径。
２． 优化合理的贷款供给方式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供求平衡及健康发展取决于有效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时所产生的良

性发展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普通农户和发展后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对经营权抵押贷款产生
需求。因此，相关部门应该落实优化合理的贷款供给方式，依据各地区实际的供求结构，探索小规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措施和小额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方式，努力减
少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中高端、有效的供给。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更加科学的抵押贷款标准与准则，
以高端供给科学引导有效需求，增强供给方式对于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及适应性。
３． 建设适用的信用等级体系
建设适用的信用等级体系是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风险”的重要体现。以上研究和实际

调研表明，家庭总收入及农业收入是影响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性的主要因素。虽然农地承包经
营权作为一个新的抵押标的物出现，但是实际上最终银行对于贷款供给的决策还是基于经营权及农
户综合情况。所以，全面启动家庭农场、合作社信用评级试点，加强与金融担保机构的合作，探索建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是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重要措施。
４． 完善农村的产权交易市场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应充分发挥搭建平台的职能，应以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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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抵押贷款可获性方面，土地规模因素的表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经营类型的不同导致每亩土地
上产出的价值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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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快建设规范化的地方乃至全国联网的农村产权流
转服务机构及完善争议仲裁机制，履行协调供求双方、落实契约关系、办理合同鉴证及处理调节纠纷
等职能，为农村土地流转等产权流转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务，确保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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